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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伟昌、李梅：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高密支行与被告宿伟昌、李梅、山东德勤融
资担保有限公司、山东华安房地产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金融借款担保、信用卡合同纠纷两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 0 1 8 )鲁 07 8 5 民初
2732 、2893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到本院民一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高密市人民法院
李玉敬、薛丁亮、李源森、高春红：本院受理原告

呼忠华与被告李玉敬、薛丁亮、李源森、高春红买卖
板材合同货款纠纷三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9)鲁 0785 民初 1330 、1333 、1334 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民一
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高密市人民法院
高密市富坤服装销售有限公司、高密市先君工

艺品有限公司、鞠娜娜、李忠太、鞠志武、李衍敏：本
院受理原告山东高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
被告高密市富坤服装销售有限公司、高密市先君工
艺品有限公司、鞠娜娜、李忠太、鞠志武、李衍敏借款
担保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9)鲁 0785 民初 303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民一庭领取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潍坊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高密市人民法院
俸爱珍：本院受理原告张克强诉被告俸爱珍离

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自公告发出次日起满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
满后的第 3 日上午九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夏庄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高密市人民法院
张克聪：本院受理原告姚瑞娟与被告张克聪离

婚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9)鲁 0785 民初 1618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夏庄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潍
坊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该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高密市人民法院
徐风伦：本院受理原告邱昌龙与被告徐风伦委

托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9)鲁 0785 民初 1617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夏庄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
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该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高密市人民法院
钟少华、崔佐涛：本院受理原告山东省高密市龙

利达纺织有限公司与被告钟少华、崔佐涛房屋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9)鲁 0785 民初 1139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该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高密市人民法院
高密市华星泽润镜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高密德盛革制品有限公司与被告高密市华星泽润镜
业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鲁 0785 民初 433 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民一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
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该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高密市人民法院
李衍森：本院受理原告薛德森、李桂花与被告李

衍森不当得利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8)鲁 0785 民初 6046 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潍坊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该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高密市人民法院
蔡善超：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密支

行诉你金融借款担保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公告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为公告期限后 15 日和 30
日内，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8：30(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高密市人民法院
邢洪波：本院受理原告李广江诉被告邢洪波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发出次日起满 60 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限届满后的第 3 日上午九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夏庄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高密市人民法院
李国梅、滕万龙：本院受理原告高密市经贸汽车

销售有限公司诉被告李国梅、滕万龙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自公告发出次日起满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
第 3 日上午九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夏庄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高密市人民法院
宫献德、纪淑华、臧振、李秀云、程连霞、陈鑫、牟

蕾：本院受理山东高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起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诚信诉讼
提示书、承诺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
上午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速裁庭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高密市人民法院

候常青、刘京军、刘炯、王桂英、李静、单既智：本院
受理山东高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起诉你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诚信诉讼提示书、承诺书、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 时(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速裁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高密市人民法院
王梅：本院受理张新强起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诚信诉讼提示书、承诺书、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速裁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高密市人民法院
高永超、高翠涛、胡锡恩、毛桂兰、单及学、王文

群、王兆利、仪修芳、王德红、葛积方：本院受理山东
高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起诉你们金融借款
担保合同纠纷四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诚信诉讼提示书、承
诺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立案庭
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高密市人民法院
王瑞俊、巩志婵、李明杰、刘艳艳、王栋、谢利婧、王

东波、张伟妮：本院受理山东高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起诉你们金融借款担保合同纠纷四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诚信诉讼提示书、承诺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 时(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立案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高密市人民法院
王峰、刘帝、杜玉锐、张永芹、李光志、张克香、高志

伟、于海佳：本院受理山东高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起诉你们金融借款担保合同纠纷三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诚信诉讼提示书、承诺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 时(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立案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高密市人民法院
姚生波、潍坊瑞敏化工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张星

华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9)鲁 0791 民初 13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上诉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潍
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潍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刘长烁：本院受理原告郭佳佳与被告刘长烁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鲁 0781
民初 1968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来本院弥河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州市人民法院
金永建、张宗海：本院受理张其群诉你机动车交

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诚信诉讼提
示书、诚信承诺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和 30 日内。我院定于 2019 年 10 月 16 日上午十时在第
五审判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青州市人民法院
刘长胜：本院受理刘爱清诉你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诚信诉讼提示书、
诚信承诺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我院定于 2019 年 10 月 16 日上午 9 时在第
六审判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青州市人民法院
曾宪珍：本院受理原告张正功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鲁 0781 民初 2856 号案
的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诚信
诉讼提示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我院定于
2019 年 11 月 6 日上午 8 时 40 分在第六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青州市人民法院
山东阳光物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秦树民、李

祥军、刘艳明、刘晓晨诉你等九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9)鲁 0783 民初 787 号、(2019)鲁 0783 民初 789 号、
(2019)鲁 0783 民初 798 号、(2019)鲁 0783 民初 801 号民事
上诉状，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寿光市人民法院
徐莉霞、东营市安拿仪器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东营

华泰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申请追加徐莉霞为(2016)鲁
0591 执 691 号案件的被执行人一案，因无法使用其他
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追加被执行人申
请书、听证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的第 3 日 9 时 00 分(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进行听证。逾期将依法作出处理。

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李涛：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

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
讼执行风险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诉讼请求：1 、判令被告支付信用卡贷款余额
146147 . 5 元以上所主张的费用按《领用合约》的规定结
算至清偿之日止；2 、判令被告支付本案全部诉讼费
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08 时 40 分和第 10
日上午 08 时 40 分(均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东营德达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东营市悦

达工贸有限责任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诉讼执行风险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
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材料款 1430000 元、逾期付款违约
金 231860 . 58 元(违约金暂计至 2019 年 4 月 16 日)及至
实 际 清 偿 之 日 的 逾 期 付 款 违 约 金 ，以 上 暂 计
1661860 . 58 元；2、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等费用全部由
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08 时 40 分和
第 10 日上午 08 时 40 分(均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
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山东全成市政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胡
琴书诉被告山东全成市政工程有限公司、青建集团
股份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8)鲁 0591 民初 3594 号民事裁定书，内容
为：准许原告胡琴书撤回对被告山东全成市政工程
有限公司的起诉。自本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于强：本院受理原告张金勇诉被告于强劳务合

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1 . 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工程款
11500 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 11500 元为基数，按中国
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 1 . 5 倍计算，自 2018
年 8 月 21 日起至还清之日止)；2 . 本案诉讼费等由被
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鲁 0591 民初 1702
号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
裁定书、开庭传票、诉讼执行风险通知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两次开庭时间分别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 00 分、第 10 日上午
9 时 00 分(遇节假日均顺延)，两次开庭均在本院第九
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李学文、王春梅：本院受理原告杨增文诉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9)鲁 0505 民初 23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东营市垦利区人民法院
张国强：本院受理原告东营西郊公铁联运有限

公司诉你运输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 0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东营市垦利区人民法院
山东永志石油装备有限公司、秦永志：本院受理原

告胜利油田环通有限责任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 0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东营市垦利区人民法院
张新田：本院受理原告张增志诉你建筑设备租

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 0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东营市垦利区人民法院
东营德达置业有限公司、山东德达装饰设计工

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东营科尔生物技术有限
责任公司与被告东营方圆有色金属有限公司、东营
德达置业有限公司、山东德达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
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9)鲁 05 民初 405 号的民事起诉状、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8 时 4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
山东顺达物流有限公司、东营市金邦塑业有限公

司、东营创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刘学农、朱义东、王
中华:本院受理原告东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东城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鲁 0591 民初
3536 号民事判决书。裁判要点：一、被告山东顺达物流
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东营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城支行偿还贷款本金 200
万元，支付自 2018 年 4 月 21 日至 2018 年 9 月 20 日的
利息 81907 . 24 元、复利 1350 . 15 元，支付自 2018 年 9 月
21 日起至 2018 年 10 月 18 日止的利息(以未偿还借款
本金为基数，按月利率 8 . 3375 ‰计算)、复利(以应付未
付利息为基数，按月利率 8 . 3375 ‰计算)，支付自 2018
年 10 月 19 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以未偿还
借款本金为基数，按月利率 12 . 50625 ‰计算)、复利(以
应付未付利息为基数，按月利率 12 . 50625 ‰计算)；二、
被告东营市金邦塑业有限公司、东营创大汽车销售有
限公司、刘学农、朱义东、王中华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东营市金邦塑业有限公司、东营创大汽车
销售有限公司、刘学农、朱义东、王中华承担保证责任
后，有权向被告山东顺达物流有限公司追偿。如未按
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23466 元，
公告费 520 元，由被告山东顺达物流有限公司、东营市
金邦塑业有限公司、东营创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刘
学农、朱义东、王中华负担，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向本院缴纳。自本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
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
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
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东营昱盛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东营正阳建材有

限公司、闫志刚、刘翠霞、郭姣麟、张连军:本院受理原
告东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城支行诉你们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8)鲁 0591 民初 3537 号民事判决书。裁
判要点：一、被告东营昱盛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东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东城支行偿还贷款本金 300 万元，支付自
2 0 1 7 年 4 月 2 1 日至 2 0 1 8 年 1 1 月 2 0 日的利息
669809 . 34 元、复利 75995 . 97 元，支付自 2018 年 11 月
21 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以未偿还借款本金
为基数，按年利率 14 . 355% 计算)、复利(以应付未付利
息为基数，按年利率 14 . 355% 计算)；二、被告东营正
阳建材有限公司、闫志刚、刘翠霞、郭姣麟、张连军、
张海波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东营正
阳建材有限公司、闫志刚、刘翠霞、郭姣麟、张连军、
张海波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东营昱盛商贸
有限责任公司追偿。如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36766 元，公告费 520 元，由被
告东营昱盛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东营正阳建材有限
公司、闫志刚、刘翠霞、郭姣麟、张连军、张海波负担，
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缴纳。自本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苟涛、巴兰华：本院受理原告宋庆山诉你民间借
贷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 0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东营市垦利区人民法院
陈龙龙：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东营中心支公司与被告陈龙龙保险人代位
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9)鲁 0505 民初 792 号民事判决书。裁判要点：陈龙
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中国平安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营中心支公司支付垫付的理赔
款 11166 元。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东营市垦利区人民法院
侯郭成、朱琼英:本院受理原告东营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东城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鲁
0591 民初 3538 号民事判决书。裁判要点：一、被告侯郭
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东营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城支行偿还贷款本金 29913 . 53
元，支付至 2018 年 9 月 20 日的利息 696 . 10 元、复利
5 . 96 元，支付自 2018 年 9 月 21 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
止的利息(以未偿还借款本金为基数，按月利率 6 . 525
‰计算)、复利(以应付未付利息为基数，按月利率 6 . 525
‰计算)；二、被告朱琼英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被告朱琼英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侯郭成
追偿。如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
理费 565 元，公告费 520 元，由被告侯郭成、朱琼英负
担，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缴纳。自本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徐学功、吴淑华、东营颐景园林有限公司、东营

亨正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上诉人朱汉
明与被上诉人王玉华、徐学功、吴淑华、马敬东、徐友
亨、东营颐景园林有限公司、东营亨正市政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9)鲁 05 民终 445 号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 60 日之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本裁定为
终审裁定。

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夏瑞佳商贸有限公司、李天峰：本院受理原告

山东弘赢贸易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等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 30 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
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石臼法庭第四审判庭
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
庞秀丽、丰茂祥：本院受理原告日照市八方轮胎

城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
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
副本(要求你偿还原告货款 13 500 及利息等)、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
午 10 时 0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
赵庆杰：本院受理原告申作俊诉被告胡兆义、胡

善黎、葛长芬、赵庆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用其他
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上诉
状(上诉人胡善黎请求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本息
5% 的清偿责任或发回重审；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
担)。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 日内。

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
李晨竹：本院受理原告日照市东港区振华电动

车租赁店与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鲁 1102 民初 9950 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第十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
蔡明霞：本院受理原告徐志飞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9)鲁 1102 民初 748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第十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
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
黄帅：本院受理原告李珂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鲁
1102 民初 1111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第十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日
照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
蔡洪菲、郭江红：本院受理原告卢培龙与你们民

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2019 鲁 1102 民初 3319 号)，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 30 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
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
周红阳、蔡金华、罗吉：本院受理的上诉人王允

军与被上诉人周红阳、蔡金华、重庆英菲弘基建筑劳
务有限公司、原审被告罗吉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鲁 11 民终
317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
王喜平：本院受理原告唐竹和诉你劳务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
和 30 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法定假日顺
延)在莒县人民法院龙山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则依法
缺席判决。

莒县人民法院

宋树生：本院受理原告孟庆伟诉你、张茂坤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 15 日。

莒县人民法院
王均余：本院受理原告莒县新希望商务信息服

务有限公司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告送
达(2019)鲁 1122 民初 72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峤山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

莒县人民法院
王均足、董相霞：本院受理原告莒县新希望商务

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向你公
告送达(2019)鲁 1122 民初 72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峤山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

莒县人民法院
尹玉晗：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日照分行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19
鲁 1102 民初 4391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告知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30 日内。本院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
彭福强：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日照分行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19
鲁 1102 民初 4389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告知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30 日内。本院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
丰爱荣、费军晖、秦绪利：本院受理原告日照市

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鲁 1102 民
初 925 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至
本院石臼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
侯慧冬：本院受理原告温雅慧与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9)鲁 1102 民初 1044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送达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
申魏巍：原告贺文君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限你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
冯相先：原告罗广伟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限你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
徐永涛：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用卡中心青岛分中心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等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 30 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下午 15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
李兆辉：本院受理原告李树一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答辩状、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30 日内，并定于 2019
年 10 月 9 日 10 时 0 分在本院第 3 审判庭公开开庭
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新泰市人民法院
高玉福：本院受理原告尹作坤诉你、高恒机动车

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答辩状、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30
日内，并定于 2019 年 10 月 9 日 9 时 0 分在本院第 3
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新泰市人民法院
常彬(曾用名常海滨):本院受理原告许汝东诉你

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9)鲁 0923 民初 248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第八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泰
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东平县人民法院
蒋喜祥:本院受理原告张爱云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鲁 0923 民初
57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宿城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东平县人民法院
赵伟:本院受理原告常光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鲁 0923 民初 701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宿
城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东平县人民法院
王权：本院受理原告山东品骏物流有限公司诉

被告王权劳动争议纠纷一案，现因你下落不明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9)鲁 0923 民初 2520 号应诉通知书、
起诉状、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原告山东品
骏物流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为一、判令原告无需向
被告支付补偿金 13,000 元。二、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
诉讼费用。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九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东平县人民法院第六审判庭开
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东平县人民法院

李顺：本院受理陈月清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鲁 0923 民初 2638 号案件的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执行风险告知书、廉政
监督卡、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三日上午九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宿城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东平县人民法院
徐永富：本院受理(2018)鲁 0923 民初 2532 号原

告崔燕诉你、邴冬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邴冬梅在
上诉期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因邮寄及其他方式均
无法送达到你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方公告送达上诉状。自
发出本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即
视为送达。

东平县人民法院
冯桂兰、宋兆升:本院受理原告东平县东平湖度

假山庄诉你们旅店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鲁 0923 民初 4182 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银山
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东平县人民法院
龙庆梅:本院受理原告刘传义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鲁 0923 民初
528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银山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东平县人民法院
李娜莫：本院受理井波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鲁 0923 民初 2969 号案件的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执行风险告知书、廉政
监督卡、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三日上午九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银山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东平县人民法院
杨守勤:本院受理原告王承刚(王成刚)诉你劳务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鲁 0923 民
初 2802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
本院彭集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效力。

东平县人民法院
步立银:本院受理原告李启勇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鲁 0923 民初 446 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彭集
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发生效力。

东平县人民法院
刘培金、刘洋龙：本院受理原告吴同玉诉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9)鲁 0923 民初 303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
发出 60 日内来本院第三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泰安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东平县人民法院
刘培金、刘洋龙：本院受理原告吴同玉诉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9)鲁 0923 民初 302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
发出 60 日内来本院第三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泰安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东平县人民法院
陈伟：本院受理赵文霞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鲁 0923 民初 2482 号案件的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执行风险告知书、廉政
监督卡、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三日上午九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宿城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东平县人民法院
王丕秀:本院受理原告王金乡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鲁 0923 民初
108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宿城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东平县人民法院
陈敏英:本院受理原告朱习鹏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鲁 0923 民初
176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州城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东平县人民法院
赵庆峰、王安香:本院受理原告孙久宾诉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9)鲁 0923 民初 132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州城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泰安市
中级人民法院。

东平县人民法院
蒋庆全：本院受理原告刘香如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开庭传票、诉讼执行风险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及民事
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
午九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州城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东平县人民法院
梁召芹：本院受理陈民英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
书、传票、送达回证。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三日上午九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宿城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东平县人民法院
王艳峰、郑艳群：本院受理原告山东博兴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吕新海、程春玲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鲁
1625 民初 2057 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陈户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博兴县人民法院

初艳青、傅颜峰、曹春江：本院受理原告山东博
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崔锋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鲁
1625 民初 2058 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陈户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博兴县人民法院
王艳峰、董永：本院受理原告山东博兴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吕新海、王海霞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鲁 1625
民初 2065 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陈户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博兴县人民法院
常永强：本院受理原告山东博兴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诉你、张爱国、于保秀、周庆枝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鲁 1625
民初 2156 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陈户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博兴县人民法院
乔鹏飞、牟鲁兵、鲍委员：本院受理原告山东博

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鲁 1625 民初
2170 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陈户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博兴县人民法院
杨同山、周航：本院受理的李鹏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传票、
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送达期满后第三日上午九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无棣县人民法院
菏泽市牡丹区昶腾食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山

东银座购物中心有限公司菏泽银座和谐广场诉你房
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牡丹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进
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法院
山东尧中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马成诉

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8)鲁 1702 民初 6273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牡丹法庭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
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法院
王小伟：本院受理原告王巧铃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鲁 1702 民
初 1022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
来本院牡丹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法院
夏学刚：本院执行的申请人刘士军与你、滕州鲁兴

包装有限公司、孙涛、夏学兰、夏令启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在执行中依法委托枣庄市嘉迅机动车鉴定评估有
限公司对夏学刚名下的鲁 D773D2 号江淮牌汽车一辆
进行了询价，现予以公告枣庄嘉迅询报字(2019)第 014
号拟拍卖车辆询价报告书，评估该车辆价值为 41000
元。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对评估有
异议，限你于公告送达之日起 10 日内向本院书面提
出，逾期不提将于异议期满后在淘宝网进行司法拍卖。

滕州市人民法院
刘玉环、侯志玉、裴以海：本院受理原告王爱花

与你们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鲁 0481 民初 2130 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交通事故庭
领取判决书，逾期均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滕州市人民法院
李德国：本院受理原告王怀起(别名王怀启)与被

告李德国、冯绪银土地使用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本院以(2018)鲁 0481 民初 6728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结案，上诉人王怀起(别名王怀启)对该判决不服提出
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鲁 0481 民初
6728 号民事判决书及上诉状，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答辩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滕州市人民法院
山东智达立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山东

振兴建筑有限公司诉被告山东智达立实业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鲁 0481 民初 469 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送达期满后
的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
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滕州市人民法院
孟庆法：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诉你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鲁 0404 民初 233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我院 6007 办公室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枣
庄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枣庄市峄城区人民法院
谢雪美：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莱芜钢城支行诉你金融借款纠纷一案[(2019)鲁 0117
民初 700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民事裁定书(保全谢雪美名下鲁 R6A67J 号轿车一辆)。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兹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二审判庭进行审理，届时不到庭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南市钢城区人民法院

刘培国：本院受理原告赵荣强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安仁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禹城市人民法院
王相财、李志峰、王同明、王同刚：本院受理原告

山东禹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安仁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禹城市人民法院
贾维星、贾长强、苏安：本院受理原告山东禹城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10 时 30 分(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安仁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禹城市人民法院
庞爱军、庞保国、庞吉种：本院受理原告山东禹

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四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安仁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禹城市人民法院
冯云宽、王沛红、路荣昌、路明新：本院受理原告

山东禹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四日上午 10
时 3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安仁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禹城市人民法院
崔金才：本院受理原告山东禹城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五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安仁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禹城市人民法院
梁云光、梁云付、梁东风：本院受理原告山东禹

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五日上午 10 时 30 分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安仁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禹城市人民法院
刘宗利、赵海港、安良滨：本院受理原告山东禹

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六日上午 9 时(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安仁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禹城市人民法院
朱延峰、姚书春、刘春利：本院受理原告山东禹

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六日上午 10 时(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安仁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禹城市人民法院
王吉堂、张学花、张怀昌、张学财：本院受理原告

山东禹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六日上午 11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安仁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禹城市人民法院
王岩：本院受理李汝旺诉张宝福、王岩、中国

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市郊县分公司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 0 1 7 ) 鲁 1 4 8 2 民初 29 0 1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法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则发
生法律效力。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哈尔滨市郊县分公司就( 2 0 1 7 ) 鲁 1 4 8 2 民初
290 1 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
逾期将依法审理。

禹城市人民法院
李华：本院受理原告唐杰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满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定于
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 3 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9 时 30
分在本院辛店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公告期间本案中止审理。

禹城市人民法院
黄毅、济宁银联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分行诉你们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19)鲁 0811 民初 5420 号]，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金融巡回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

法院公告
2019 年 7 月 10 日

公 告
山东昊天经贸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

号：370103771033118)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

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由孟广

磊，迟明杰组成，请债权人于 2019 年 7 月

日(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

组申报债权。

山东昊天经贸有限公司

2019 年 7 月 10 日

债权处置公告
山东高青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拟处置以下债权，特

发布此公告。 单位：元

我行将所拥有的以上债权进行敞口公告，拟转让价格

45000 元，敞口期四天，在敞口期内，如有其他买受人应价高于

上述价款，价高者竞得，每次 2000 元递增，公告期满后，没有高

于协议报价的，原协议生效，特此公告。请有意向竞买者于 2019

年 7 月 13 日下午 5 时前联系我行并将竞买款项(不计息)汇入：

山 东 高 青 农 村 商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账 号 ：

1156214000001200554000001 ，联系电话：0533-5208320 ，联系人：

毕经理。

山东高青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7 月 10 日

张新国与潍坊朋顺商贸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张新国与潍坊朋顺商贸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张新国将

下列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
益，依法转让给潍坊朋顺商贸有限公司。张新国与潍坊朋顺商贸有限公司
联合公告，通知主债务人及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承继人，自公告之日
起向受让方潍坊朋顺商贸有限公司履行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
义务或相应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张新国
潍坊朋顺商贸有限公司
2019 年 7 月 8 日

借款人：潍坊长信工贸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序
号
借款合同

截止：2 0 1 4 年 5 月
31 日 担保人名称

担 保 合 同
号

本金余额 利息余额

1

37010120120
0 1 2 3 6 2 、展
37010120120
012362

5000000 . 00 135693 . 63

潍坊贸丰钢材有限公司、潍
坊亿科经贸有限公司、潍坊
盛坤经贸有限公司、潍坊和
兴钢铁经贸有限公司、潍坊
鑫宝华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张新莲、王金亭、刘振华、许
友梅、梁磊、王延华、李学军、
王玉梅、张丽萍、王洪刚、吴
高波、杨金凤

3710012013
0145552 、展
3710012012
0111071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与中国长城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
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含相关下属支行、二级分行)将其
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中国长城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特公告通知各借款
人及担保人。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
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履行主
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
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
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注：
1 . 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 2019 年 4 月 20 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中国长

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的利息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
分行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 . 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
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 . 以上贷款本金中如无币种名称的均指“人民币”。
4 . 上述主债务人、担保人如有疑问，请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或中国长城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联系。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联系方式：
地址：青岛市崂山区海尔路 188 号 联系人：孙世河 电话：0532-58626822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联系方式：
地址：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 168 号 联系人：路彬 电话：0531-82079636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二 О 一九年七月十日

序
号
债务人

主合同文书
编号

币
种

截止 2019 年 4 月 20 日账
面本息金额 担保合同编号 担保人

垫付诉
讼费等
折合人
民币本金 利息

1

龙口市
丛林铝
材有限
公司

14632018280090 、
14632018280089 、
14632018280088 、
14632018280065 、
14632018280064 、
14632017280161 、
14612018280045

人
民
币
147,496,892 . 30 7,550,827 . 13

ZD1463201700000001 、
ZB1463201800000012 、
YB1463201828009001 、
ZB1463201800000015 、
ZB1463201700000012 、
ZB1463201700000013 、
ZB1463201700000014

1 、丛林集团有限
公司、龙口市泛林
水泥有限公司，已
于 2018 年 5 月 15
日破产重整；
2 、道恩集团有限
公司、张培良；

0 . 00

2

龙口市
泛林球
墨铸铁
管有限
公司

14632018280083 、
14632018280084 、
14632018280085 、
14632018280086

人
民
币
80,000,000 . 00 3,827,666 . 21

YB1463201828008301 、
YB1463201828008401 、
YB1463201828008501 、
YB1463201828008601 、
ZB1463201800000014

1 、道恩集团有限
公司、张培良；

0 . 00

3

山东诺
维科轻
量化装
备有限
公司

14632018280066 、
14632018280087

人
民
币
49,041,899 . 72 2,399,019 . 93

YB1463201828006601 、
ZB1463201800000013 、
YB1463201828008701

1 、道恩集团有限
公司、张培良；

0 . 00

仲裁公告
朴燕姬、郑弘范：

本会受理申请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威海环翠支行与你们之间的借

款合同纠纷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8)威仲字第 1080 号裁决

书。请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会领

取上述裁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威海仲裁委员会

2019 年 7 月 10 日

曹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行政处罚听证会告知书
曹综执听告字〔2019 〕第 00378 号
张峰、张西良：

经查，你在曹县青堌集镇张王
庄村占用土地建设楼房，未取得土
地批准手续，违反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条第一
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土地管理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
条例》第四十二条的规定，本机关
拟对你作出以下行政处罚：1 、限
10 日内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 616
平方米给张王庄村集体经济组织；
2 、限 10 日内拆除非法占用的土地
上新建的 616 平方米的楼房，恢复
土地原状；3 、处以 20 元平方米的
罚 款 ，6 1 6 平 方 米 ，共 计 罚 款
12320 . 00 元，上缴国库。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
罚法》第三十一条和第三十二条、第
四十二条的规定，你有陈述、申辩的
权利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如你
进行陈述、申辩或要求举行听证，应
当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三日内向
本机关陈述、申辩或提出听证申请。
逾期未提出申请的，视为你自动放
弃上述权利。

联系人：朱文军
联系电话：19853002786
联系地址：曹县综合行政执法

大队青堌集中队
曹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2019 年 7 月 10 日

公 告
青检刑附民公【2019 】000001 号

本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

王雷等人非法捕捞水产品侵害

了社会公共利益。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最高

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

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之规定，请符合

条件的有关机关和社会组织在

本公告发出 30 日内，依法向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并将有关情

况书面反馈本院。逾期检察机

关将依法提起诉讼。

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山东省青州市

凤凰山路南苑大厦。

联系电话：0536-3012131 。

山东省青州市人民检察院

2019 年 7 月 9 日

资产处置公告
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拟对山东赢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债权进
行处置，现予以公告。截止基准日 2018 年
9 月 2 0 日 ，该 债 权 总 额 合 计 为
30909073 . 32 元，其中本金 29949898 . 52 元，
利息 959174 . 74 元，该户债权由山东恒泰
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许之可、王小木
提供担保，由山东恒泰机械设备制造有
限公司名下位于菏泽市鄄城县黄河街
南、鄄十五路西土地房产提供抵押，具体
情况详询联系人。

交易条件为：投资者信誉好，交易资
金来源合法。

对交易对象的要求为：具有完全民
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
然人，以下人员不得购买：国家公务员、
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
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
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
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
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
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
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
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

公告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
日止。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自本公告
刊登之日起 10 日内。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
具体信息以相关债权资料为准。本公告
仅具有要约邀请的效力，本公司有权自
行解除该要约邀请。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李经理，联系
电话：(0531)67776310 ，济南市高新区阳光
金融中心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
话：(0531)67776310
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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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产 处 置 公 告
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拟对山东德立信液压有限公司、山东沃尔华管业有

限公司、沃尔华集团有限公司、山东德立信液压有限公司、山东沃尔华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债
权进行处置，现予以公告。债权具体情况见下表：

交易条件为：投资者信誉好，交易资金来源合法。
对交易对象的要求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以下

人员不得购买：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
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
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
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

公告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20 日止。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20 日内。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具体信息以相关债权资料为准。本公告仅具有要约

邀请的效力，本公司有权自行解除该要约邀请。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王经理，联系电话：(0531)67776221 ，济南市高新区阳光金融中心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31)67776310

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二 〇 一九年七月十日

序号基准日 债务人名称 本金 利息 担保方式

1
2017 年
11 月 3 日

山东德立信液
压有限公司

19950000 . 00 457997 . 55 山东祥通胶带有限公司担保

2
2017 年
11 月 3 日

山东沃尔华管
业有限公司

19940000 . 00 1292713 . 67
济宁市任城区土地房产设备抵押，山东
神力索具有限公司担保

3
2018 年
4 月 30 日

沃尔华集团有
限公司

35199951 . 39 2481556 . 62
债权还包括 137400 元从权利。债权由济
宁市任城经济开发区山博路 8 号土地
房产两宗抵押。

4
2017 年
8 月 30 日

山东德立信液
压有限公司

40000000 . 00 1567122 . 72

山东瑞中医药有限公司、济宁新天地医
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沃尔华集团有限
公司、山东沃尔华管业有限公司、济宁
金盛煤业有限公司、杨慎伟及其配偶宋
畹华担保。沃尔华集团有限公司名下房
地产一宗抵押。

5
2017 年
8 月 30 日

山东沃尔华工
程机械有限公
司

40000000 . 00 1519071 . 75

山东瑞中医药有限公司、济宁新天地医
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沃尔华集团有限
公司、山东沃尔华管业有限公司、济宁
金盛煤业有限公司、杨慎伟及其配偶宋
畹华担保。借款人名下设备、山东德立
信液压有限公司名下设备提供抵押。

资产处置公告
山东邹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拟

对下列债权进行处置，资产状况如下：
1 、借款人王迎春，贷款起止日为 2012 年

12 月 30 日至 2013 年 12 月 20 日止，贷款金额
20 万元，由杨德芹、王厂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现结欠贷款本金 0 . 0001 万元及利息、费用。

2、借款人王树军，贷款起止日为 2014 年 5
月 9 日至 2015 年 5 月 8 日止，贷款金额 15 万
元，由王庆刚、曹凯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现
结欠贷款本金 10 . 158663 万元及利息、费用。

3 、借款人夏剑波，贷款起止日为 2013 年
11 月 19 日至 2014 年 11 月 18 日止，贷款金额 5
万元，由夏鹏飞、夏亮亮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现结欠贷款本金 3 . 20 万元及利息、费用。

4、借款人李成玉，贷款起止日为 2011 年 9
月 20 日至 2012 年 8 月 15 日止，贷款金额 10 万
元，由王红卫、王勇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现
结欠贷款本金 9 . 1 万元及利息、费用。

现催请上述主从债务人及相关责任人立
即履行还款义务，并欢迎符合规定的境内外投
资者购买上述债权。以上交易的对象为法人、
自然人、其他组织，但农商行内部人员，曾经办
上述资产的政法干警、原债务企业的管理人员
和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等中介机
构人员不得购买和变相购买该资产。

山东邹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
产经营中心

地址：山东省邹平市鹤伴一路 35 号
联系电话：0543-4352583
监督电话：0543-4893993
特别提示：以上信息仅供参考，相关债权

的有关情况请到债权单位进行了解。
特此公告。
山东邹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 〇 一九年七月十日

遗失声明
山东莒县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龙山支行 委托存

款收据号码：1385129-1385150

共 计 2 2 份，不慎遗失，声明

作废。

特此声明。

山东莒县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龙山支行

2019 年 7 月 10 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山东省分公司、青岛元永兆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
知 暨 债 务 催 收 联 合 公 告
青岛麒麟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借款人)：
青岛金麒麟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青岛
蓝创工贸有限公司、张吉馨(担保人)：
青岛麒麟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抵押人)：

根据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
行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
东省分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原招
商银行拥有的对青岛麒麟物流集团有限
公司债权本金 27,988,987 . 58 元及相应利
息等及该债权项下的抵押、保证等从权
利，已依法转让给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现根据有关
法律法规，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山东省分公司自 2019 年 6 月 27 日
起将上述全部主债权和从权利转让给青
岛元永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由青岛元
永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享有受让债权的
一切权利，特此公告通知上述借款人和
担保人，并请上述借款人和担保人自公
告之日起立即向青岛元永兆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分公司
青岛元永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019 年 7 月 10 日

泰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垦利县汇利民间资本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泰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垦利县汇利民间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泰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其
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垦利县汇利民
间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泰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垦利县汇利民间资本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垦利县汇利民间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
告要求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垦利县汇利民间资本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
保责任。

特此公告。
泰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垦利县汇利民间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7 月 10 日
附：公告清单

公 告 清 单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的本次进行转让的贷款本金、利息余额截止时间
为 2019 年 4 月 20 日，2019 年 4 月 20 日(含)之前债务人及担保人拖欠的利
息、复息、罚息、相关生效法律文书项下的延迟履行金，2019 年 4 月 20 日(含)
之后新产生的欠息、复利、罚息、相关生效法律文书项下的迟延履行金等，亦
均包含在本次转让范围之内。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垦利县汇利民间资
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利息、复利、罚息、延迟履行金等，按借款合同、担保
合同、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生效法律文书计算。

2、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停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序号债务人 担保人 本金 欠息余额

1
东营市万里越
橡胶发展有限
责任公司

东营市万里越橡胶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沈振东、李双云；李玉江、丁
继慧；王方勇、尚维维

8,890,000 . 00 568,119 . 14

债权转让处置公告
山东东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拟对合法拥有的不

良债权资产包以资产转让的方式进行处置，不良资产包债权总
金额人民币 474590 . 13 元，其中刘兴志本金 1 元，利息 33199 . 37
元；侯云强本金 127500 元，利息 213018 . 73 元；任广祥本金 41900
元，利息 37173 . 39 元；刘国栋本金 1 元，利息 21796 . 64 元。各意
向买受人可在公告期内向山东东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进行咨询，本公告期 3 天 .

联系人：秦经理
联系电话：0635-3265339
监督人：李经理
监督电话：0635-3263429
地址：山东省东阿县曙光街 243 号

山东东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7 月 10 日

序
号

借 款 人
（债务人）
名称

基准日 本金 利息
其他
债权

担保人 担保物

1
滕州华阳
玻璃有限
公司

2019 年
2 月 20 日

4,000,000 . 00 961,304 . 27 25,317 . 00

滕州市润宏玻璃科技
有限公司、滕州市金宏
包装有限公司、山东安
隆化工有限公司、黄
明、吕高洁、黄友军、杜
衍雪、马龙、孙夏青、马
运法、赵凤芝、马洪杰

滕 州 市
荆 河 西
路 北 侧
金 州 花
园 小 区
住 宅 两
套

合计 4,000,000 . 00 961,304 . 27 25,317 . 00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债权转让公告
根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简称“华融山东分公司”)与

吕文海(37048119XXXXXX6716)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编号：山东 Y15170124-2 号)，
华融山东分公司已将对附件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
同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吕文海。

华融山东分公司现公告通知附件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自公告之日
起，向吕文海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附件：公告清单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2019 年 7 月 10 日

附件：公告清单
货币单位：人民币元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基准日的债权本金、利息、其他债权余额，基准日后
债务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的利息、违约金、相关费用等按照相关合同协议、生效法律文
书及法律法规的规定计算。

2 、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
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本公告清单列示的金额由于计算方法等原因与实际金额可能存在较大误差，

具体以相关合同协议及有效法律文书计算为准。

仲 裁 公 告
山东德裕煤化有限公司、菏泽帝园食品有限公司、山东
佳泰公路工程有限公司、邓允、邓伟、汲雷、邓勇、赵永
胜、刘善勇:

申请人菏泽市金和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
山东德裕煤化有限公司、菏泽帝园食品有限公司、山东
佳泰公路工程有限公司、邓允、邓伟、汲雷、邓勇、赵永
胜、刘善勇之间的追偿权纠纷一案(2019)菏仲字第 21
号，本会已受理。依照本会仲裁规则向你们进行了特快
专递送达和直接送达程序，均未送达到。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答辩通知书、本会仲裁规则、仲裁
员名册、仲裁庭及仲裁员选定书、当事人权利和义务及
仲裁庭组庭开庭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次日起经过 3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组成仲裁庭的期限为送达后 15
日内，并定于送达后第 25 日上午 9 时在本会仲裁庭开
庭审理本案(遇法定节假日顺延)，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

本会驻中小企业服务中心地址：菏泽市中华西路创
业大学综合楼西楼五层西首中小企业仲裁庭。

联系电话：0530-6201189
菏泽仲裁委员会
2019 年 7 月 10 日

公 告
买 方 ：孟 德 亮 你 购 买 的 鲁

BK1907 、鲁 BH3689 、鲁 BG32903 ；买

方王涛购买的鲁 BH3659 、鲁 BF0932

号豪沃搅拌车辆，贵方于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三日内前来办理过户手续，否

则所有法律后果及持有车况期间的

一切责任由贵方承担。

卖方：战胜 迟德刚

2019 年 7 月 10 日

债权转让公告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花园支

行将拥有的济南易柏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不良债权以竞价方式公开进行转让，转让

底价为 217 万元。现予以公告，自本公告刊

登之日起接受咨询。

定于 2019 年 7 月 17 日上午 10:00-10:

30 在我行进行现场竞价，当场确认，以竞

拍价格最高且不低于我行底价者中标，现

场签署债权转让合同并付款。

联系电话：15169060609 李经理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花园支行

2019 年 7 月 8 日

青岛仲裁委员会公告
青仲公告字(2018)第 226-3 号
徐东亮：

本会受理的申请人刘万超
与你方关于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案号为青仲(2018)第 226 号。
组庭通知和开庭通知已于 2019
年 2 月 26 日向你方公告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
《青岛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之
规定，该案已审理终结，现将裁
决书向你方公告送达。上述事
项自公告之日起满 30 日，即视
为送达。
二○一九年五月三十一日
联系地址：青岛市崂山区

同安路 886 号 B 座荣柏财富中
心 2 层(香岭路崂山矿泉水旗舰
中心西邻)

联系人：仲裁一处 叶秘书
联系电话：(0532)85768588

更正公告
我公司在 2019 年 7 月 9 日在《山东法

制报》发布的银拍公字第 107 号拍卖公告

中拍卖标的变更为：标的 1：帕萨特、雅阁、

桑塔纳轿车 5 辆(不含车辆号牌)整体拍卖,

起拍价 2 . 86 万元，竞买保证金 2 万元；标

的 2：帕萨特轿车 2 辆(不含车辆号牌)整体

拍卖，起拍价 2 万元，竞买保证金 1 . 8 万

元。公告其他内容不变。

联系电话：13335123205 0531-88922898

监督电话：0534-5016918

光彩银星拍卖有限公司

2019 年 7 月 10 日

仲 裁 公 告
菏泽市宝元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菏泽腾元实业有限公
司、菏泽市新华贸易有限公司、武洁、项建、张万超、张效
增、吴艳丽、李学魁、董红美、项锋、张廷刚:

申请人菏泽市金和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
菏泽市宝元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菏泽腾元实业有限公
司、菏泽市新华贸易有限公司、武洁、项建、张万超、张效
增、吴艳丽、李学魁、董红美、项锋、张廷刚之间的追偿权
纠纷一案(2019)菏仲字第 20 号，本会已受理。依照本会
仲裁规则向你们进行了特快专递送达和直接送达程序，
均未送达到。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答辩
通知书、本会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仲裁庭及仲裁员选
定书、当事人权利和义务及仲裁庭组庭开庭通知书等。
自公告之次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组
成仲裁庭的期限为送达后 15 日内，并定于送达后第 25
日下午 14 时 30 分在本会仲裁庭开庭审理本案(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

本会驻中小企业服务中心地址：菏泽市中华西路创
业大学综合楼西楼五层西首中小企业仲裁庭。

联系电话：0530-6201189
菏泽仲裁委员会
2019 年 7 月 10 日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将于 2019

年 7 月 17 日上午 10 时 30 分-10

时 50 分(延时除外)依法在点拍

网(网址 www . dpauc . com)公开

拍卖以下标的：

委托方持有的山东信诺润

滑油有限公司债权。

展示时间及地点：2019 年

7 月 8 日-9 日在标的物所在地

展示。

有意竞买者，请速与我公

司联系，办理竞买登记手续，并

缴纳保证金 29 万元。

未竞得者 3 日内全额退还

保证金(不计利息)。

联系电话：

0531-86982030,18853160952

山东汇丰拍卖有限公司

2019 年 7 月 10 日

淄博市张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公 告
山东远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徐玉洁、王智康诉你单位追索工资、支付
经济补偿等纠纷案件(张劳人仲案字[2019 ]第 441 号、
[2019]第 442 号)，因与你单位无法联系，根据《山东省劳
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向你单位
公告送达上述案件的申请书(副本)、答辩通知书、仲裁庭
组成人员和开庭通知书。现定于 2019 年 8 月 20 日上午
9 时 00 分在本委仲裁庭开庭(淄博市张店区新村西路
179 号青年创业园 C 座 4 号 2 层)，无正当理由不到庭
的，本委将作缺席裁决。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
为送达。

特此公告。
淄博市张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9 年 7 月 9 日

淄博市张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公 告
山东达青牧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李占波、徐祥明、邵红诉你单位追索工资、
返还押金纠纷案件(张劳人仲案字[2019]第 438 号、[2019]
第 439 号、[2019]第 440 号)，因与你单位无法联系，根据
《山东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
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上述案件的申请书(副本)、答辩通知
书、仲裁庭组成人员和开庭通知书。现定于 2019 年 8 月
19 日上午 9 时 00 分在本委仲裁庭开庭(淄博市张店区
新村西路 179 号青年创业园 C 座 4 号 2 层)，无正当理由
不到庭的，本委将作缺席裁决。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
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淄博市张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9 年 7 月 9 日

减资公告
根据 2019 年 07 月 08 日股

东会决议，烟台永讯通信工程

有限公司拟减少注册资本，由

1000 万元人民币减少为 190 万

元人民币，债权人自接到公司

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

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

十五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

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13863897198

联系人：孙喜梅

地址：烟台市高新区经三

路 36 号

烟台永讯通信工程有限公司

2019 年 7 月 8 日

淄博市张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公 告
淄博春彤商贸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高红美诉你单位追索工资、二倍工资、赔
偿金纠纷案件(张劳人仲案字[2019]第 312 号)，因与你单
位无法联系，根据《山东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
第三十六条规定，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上述案件的申请书
(副本)、答辩通知书、仲裁庭组成人员和开庭通知书。现
定于 2019 年 8 月 14 日上午 9 时 00 分在本委仲裁庭开
庭(淄博市张店区新村西路 179 号青年创业园 C 座 4 号
2 层)，无正当理由不到庭的，本委将作缺席裁决。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淄博市张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9 年 7 月 8 日

《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与泰合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的更正声明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与泰合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3 日，在山东法制报(总第

7035 期)检察专刊第 4 版联合发布《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山东省分行与泰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

债务催收联合公告》，其中序号 1 债务人泰安市禹通水

务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的担保人为“山东禹通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邹强、王雪”，现将担保人更正为“山东禹通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邹强、王雪冰”。

特此声明。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

泰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 年 7 月 10 日

仲裁公告
济南成名广告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申请人郑金菊

诉你单位的劳动争议案(济市中

劳人仲案〔2019 〕第 296 号)已作

出裁决。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

达裁决书，现依法向你单位公

告送达，请你单位自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 30 日内到本委领取裁

决书，逾期不领视为送达。本委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英

雄山路 8 号 422 房间。

特此公告。

济南市市中区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9 年 7 月 10 日

催收公告
山东齐天石油技术有限公司：

我公司与贵公司于 2 0 1 3

年 7 月 29 日签订《融资租赁合

同》。截至 201 9 年 7 月 10 日，

贵公司尚欠我公司租金及逾期

利息等￥ 28 ,1 40 , 6 3 5 . 7 9 元。现

予以公告催收，请立即向我公

司履行偿还租金及逾期利息等

义务。

特此公告。

山东恒丰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2019 年 7 月 10 日

解除劳动合同通告
陈城诗、季新晓：

因你方自 2019 年 6 月起无
故旷工至今，且通过电话、快递
等多种通讯方式均无法联系，
其行为严重违反公司考勤管理
制度第二章第八条的规定，并
已符合公司员工手册第四章第
五节第二小节第 6 条公司单方
解除合同的情况。该考勤管理
制度和公司员工手册已经你方
学习并承诺愿意接受规章制度
执行。基于以上情况，经公司研
究决定于 2019 年 6 月 20 日起
解除与你方劳动合同，并通知
你方在该通告发出后两个月内
到公司办理解除劳动合同和档
案转移的相关手续，逾期未办
理的后果由你方自行承担。

特此通告。
山东金鹏针业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 7 月 10 日

债权拍卖公告
鲁佳拍公字【2019 】第 50 号
受山东莱芜农村商业银行委

托，于 2019 年 7 月 17 日上午 9 ：30
在中国拍卖行业协会网络平台或现
场对以下债权进行公开拍卖，现将
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1、1 笔，本金 952912 . 65 元、利息
1231140 . 13 元，本息合 2184052 . 78 元。

2 、2 笔，本金 2 4 5 5 元、利息
604274 . 22 元，本息合 606729 . 22 元。

3、1 笔，本金 199613 . 81 元、利息
791756 . 17 元，本息合 991369 . 98 元。

4 、3 笔 ，本 金 0 元 、利 息
3625025 . 42 元，本息合 3625025 . 42 元。

5 、1 笔，本金 497500 元、利息
482890 . 86 元，本息合 980390 . 86 元。

所有标的全部以现状拍卖，以上
数据仅供参考，不作为买卖的计价依
据。即日起咨询，有意竞买者请于
2019 年 7 月 16 日前联系山东莱芜农
村商业银行资产经营管理事业部(济
南市莱芜区鲁中东大街 28 号)，并于
7 月 16 日下午 16 时前将相应保证金
打到指定账户并办理竞买手续(不成
交保证金 3 日内全额退还，不计息)。

公司地址：济南市莱芜区银河
大街东首

咨询电话：0634 — 6232277
公司网址：www . sdjypm . com
山东佳益拍卖有限公司
2019 年 7 月 10 日

通 告
宋雨阳(370304199207163912)，你自 2019 年

6 月 20 日起旷工至今已连续旷工超过 5 天，

严重违反企业规章制度，根据《劳动合同法》

有关规定并征求工会意见，于 2019 年 6 月 30

日与你解除劳动合同。因公司通过各种途径

均无法与你取得联系，特此通告。

山东金虹钛白化工有限公司

2019 年 7 月 9 日

债权转让公告
青岛赛德经贸有限公司、青岛华兴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宋学、姜祥、韩春玲：

我行已依法将我行对青岛赛德经贸有限公司享

有的债权和担保权利，按现状转让给青岛银都房地

产有限公司，请上述债务人立即向青岛银都房地产

有限公司履行相关义务。

特此公告。

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崂山支行

2019 年 7 月 10 日

公司股权转让债权申报公告
山东金锴电机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定，

拟将公司股权全部转让。为此，公告所有公司

的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 20 日向公司申报债

权，由公司予以偿还。逾期，由公司原股东偿

还，与公司无关。

联系人：王娜

联系电话：13396276543

山东金锴电机有限公司

2019 年 7 月 9 日

借款人 担保人 贷出日 到期日 本金（元） 利息（元） 买受人

山东润泰
金属表面
热处理有
限公司

仇相迎，汇融
集 团 房 地 产
有 限 公 司 名
下土地抵押

20130607 20140605 19999800 . 00 20236289 . 64

济南市金
裕房地产
开发有限
公司

根据山东莱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以

下买受人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山东莱芜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

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所列买受人。山东

莱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现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

关各方，下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买受人履行主债权合同

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山东莱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7 月 10 日

催收公告


